
 

 

即時發佈 

 

香港電視回應有關免費電視牌照之法律行動 

 

(香港，2013年 1月 3日)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下稱「香港電視」)就免費電視

牌照之法律行動，作出以下回應。 

 

1. 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 4A章指出：「申請司法覆核的許可，須從速提出，

並無論如何均須在申請理由首次出現的日期起計三個月內提出，但如法庭認

為有好的理由延展提出該申請的期限，則屬例如。」政府當局早於 2011年 7

月建議發出三個新的免費電視牌照，有關法律行動明顯已超出三個月限期。 

 

2.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和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分別發新免

費電視牌進行的民意調查，有 75%及 84.9%的市民支持政府發新牌照，足以

顯示增發免費電視牌照的民意清晰。此外，有關發出多少個免費電視牌照、

發牌準則及何時發出新牌照，亦早已在《一九九八年電視政策檢討》的立法

會參考資料摘要及申請牌照的相關公開文件內清楚列明。 

 

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表示：「我希望政府能依照既定政策及程序，盡早增發免費

電視牌照，以市民和業界的利益為依歸。」 

 

-完- 

有關香港電視  

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前稱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於 1992年創辦，是香港及美

國的上市公司(香港交易所上市編號：1137；美國納斯達克市場交易代號：CTEL；網址：

www.ctigroup.com.hk)。除擁有二十年的電訊市場經驗外，集團銳意進軍電視市場，同

時發展多媒體創作及製作業務，積極籌組台前幕後的精英團隊當中包括擁有豐富經驗，

曾經參與多部受歡迎電視劇集及節目的人才。集團於未來三年將投資超過 8億，興建面

積超過 500,000平方呎的電視及多媒體製作中心，包括全亞洲最大、面積 18,000平方

呎的錄影廠、附設 3D及設高清設備的後期製作中心，預計將於 2014年初投入運作。

於開台初期將設有 5條電視頻道，並於 6年內增至 20條頻道。此外，目標於 2013年

較 2012年的製作量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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